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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111學年度行政單位內部控制制度 

稽核計畫 

一、 稽核目的：為檢核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以衡量學校營運之效率及

效果，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二、 稽核對象：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招生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

人事室、會計室、秘書室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共 11個單位。 

三、 實施期程：112年 5月。 

四、 稽核方法：採用書面查核及實地訪查，受稽核單位應配合稽核計畫進行自我

查核。 

五、 稽核內容：（行政單位內控條文清單參見附件一） 

1. 以 111學年度期間業務執行內容為主。 

2. 確認上學年度追蹤事項辦理情形紀錄表所列項目之改善情況。 

六、 稽核原則： 

1. 當學年度新增或修改之內控條文列入稽核。 

2. 風險評估值為「高風險」之內控條文列入稽核。 

3. 風險評估值為「中風險」之內控條文列入稽核，若連續兩年稽核無實質

缺失紀錄且承辦人員未異動，第三年暫停稽核一次。 

4. 風險評估值為「低風險」之內控條文，分批次逐年列入稽核。 

5. 前學年度稽核後列為追蹤之內控條文。 

6. 若原訂稽核期間該業務無執行內容，則往前回溯。 

7. 若該業務項目當學年度執行案件甚多，則以抽查方式辦理。 

七、 作業程序： 

1. 確定稽核項目及範圍，本年度實施計畫性稽核。 

2. 稽核工作準備： 

(1) 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協調工作。 

(2) 於稽核前 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3. 稽核工作執行： 

(1) 記錄於內部稽核紀錄表，作為編製報告根據。 

(2) 受稽核人員，須確實提供相關佐證資料，並回答稽核委員詢問之相關

問題。 

(3) 若有不符事項，應與受稽核單位確認不符合事項是否存在。 

(4) 發現缺失，應記錄於「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並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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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單位進行回覆。 

4. 撰寫稽核報告： 

(1) 依據內部稽核紀錄表及受稽核單位回覆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

覆紀錄表」撰寫「稽核報告」。 

(2) 「稽核報告」應經稽核小組召集人覆核，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

付董事會監察人查閱。 

5. 稽核追蹤： 

(1) 依據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 

(2) 依據內部稽核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記錄表撰寫「追蹤報告」。 

(3) 「追蹤報告」應經稽核小組召集人覆核，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

付董事會監察人查閱。 

八、 稽核委員： 

1. 由稽核小組成員擔任，名單如附件二。 

2. 稽核委員應秉持超然獨立之精神，以客觀公正之立場，確實執行職務，

於稽核作業有利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不得參與該受稽核單位之內部

控制制度稽核。有具體事實足認稽核委員就稽核作業有偏頗之虞者，受

稽核單位得列舉原因及事實向本小組申請稽核委員迴避。 

九、 本計畫呈校長核准後施行。 

 

 

 


